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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千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

2019年度实施计划立项课题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《关于下达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

专项 2019 年度实施计划立项课题的通知》（国卫科教函

C 2019) 233 号）文件要求，你单位申请的专项课题被列入

新药专项 2019 年度实施计划立项课题， 具体批复内容详见

附件。

请根据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（民口）管理规定》（国科

发专 C 2017) 145 号）、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（民口）资金管

理规定》（财科教c 2017) 74 号）、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（民

口）档案管理规定》（国科发专 (2017] 348 号）和《关于印

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细则的通知》

（国卫办科教发 (2018)15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课题实施

期间出台的国家重大专项管理有关规章制度的要求， 认真落

实课题承担单位法人责任， 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，做好

课题实施和资金管理使用。 课题责任单位和课题负责人要切



实加强课题内各任务间的衔接与协调，严格依据目标和考核

指标，确保课题的研究任务按期完成；课题经费预算严格按

照财政部预算审核结果及批复执行，资金专款专用，提高资

金使用效益 。

为保障专项总体目标的实现， 我中心将依据有关规定，

对课题进行定期监督检查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新药专项2019年度实施计划立项课题批复内容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科技部重大专项司，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

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12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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